零售供油协议

甲方（需方）：中国共产党乌审旗纪律检查委员会
住所地：乌审旗嘎鲁图镇党政新区10号楼
负责人: 万喜凤
联系人：边海军
联系电话：13704770480
乙方（供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销售分公司
住所地：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正阳街与康盛路交汇处（市建委北中国石油大楼8－12层）
负责人：乌宁其
联系人：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本着公平交易、方便快捷的原则，就甲方在乙方指定的中国石油加油站以办理昆仑加油卡加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加油卡办理及使用
1.乙方为甲方无偿提供加油卡业务办理服务.甲方承诺知悉并遵守《中国石油加油卡章程》的相关规定。
2.甲方保证向乙方提供的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合法，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应对甲方相关资料保密，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甲乙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当甲方资料发生变化时，甲方应持有效证件及时到乙方发卡充值网点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3.加油卡只能甲方使用，不得出租、转让、转借、套现。甲方因加油卡保管不善、将加油卡交给他人使用或自身使用不当而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甲方需要补办加油卡的，应支付相应的费用。
第二条 油品供应
1.乙方按合同约定给甲方办理完毕所需的加油卡，为甲方提供符合国家成品油质量和计量标准的成品油。
2.乙方随时为甲方提供油款预分配明细，余额查询等服务。
3.如遇国家能源政策重大调整或市场资源发生重大变化以及不可抗力情况影响协议履行时，由双方协商解决。
第三条、付款方式与发票开具
1.甲方充值加油卡采用公对公打款方式结算。
2.甲方在保证加油卡内备用金充足，须提前向乙方指定账号打款，由乙方为甲方充值在甲方卡内，避免甲方在使用过程中加油卡内无资金影响车辆加油情况
乙方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鄂尔多斯分行东胜支行            
银行账号：0612080109022300863 
3.油品价格按照乙方加油站所在地区市场价格同期销售价格标准执行，乙方负责出具正规增值税发票进行结算。
4.发票开具时由甲乙双方对结算凭证进行核对并经双方签字确认无误后，乙方在汇总后一个月内向甲方提供增值税发票。                 
第四条 违约责任
甲方应严格按照《中国石油加油卡章程》和中国石油相关规定使用加油卡，不得出租、转让、转借等。如甲方使用加油卡套现或有其他违法、违约行为，则乙方有权禁用该加油卡并要求甲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双方若发生争议，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同意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其他事项
 1.本合同到期以后，如未签订新协议之前，加油卡余额按照加油站普通优惠执行。
2. 若因乙方站点工作人员的原因，导致甲方的持卡客户无法正常加油，甲方及时联系乙方工作人员处理。乙方及时联系站内人员处理。
3.若双方需对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须及时通知对方，并以书面形式完成；
4.双方互负保密义务；
5.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补充，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6.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